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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废气中

总有机碳监测有关问题的复函

陕西省生态环境厅：

你厅《关于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废气中忌有机碳监测有

关问题的请示》 (陕 环字〔2019〕13 号) 收悉。经研究，函复

如下。

《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》 (GB30485 -2013)

设置总有机碳 (TOC) 指标主要用来控制燃烧不完全的程度，目

前尚无测定废气中 TOC 的监测方法标准。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

物的废气可参照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烧、甲烷和非甲烷总煌的

测定 气相色谱法》 (HJ38-2017) 用总及代替 TOC 进行监测与

评价。

特此函复。

抄 送：其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 市生杰 坏境厅(局)，中国环境监测

总站。


